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

领导干部廉政承诺书 
 

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全面贯彻党的

路线方针政策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，价值观和权力观，带头

遵守四大纪律八项要求，以及廉洁自律、廉洁从政的各项规

定，按照“三严三实”的要求，恪尽职守、求真务实，成为

党的好干部，做到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

当、清正廉洁。为此，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医院规章制度。 

二、不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

三、不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。 

四、不用公款旅游或变相用公款旅游。 

五、不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

谋取利益。 

六、不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

待，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、差旅费等相关费用。 

七、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，造成不良影响。 

八、不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，不干预市场经

济活动，不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 

九、不出入私人会所、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，

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。 

以上承诺，我愿自觉遵守，并接受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

监督，如有违反，愿依纪依法接受处理。 

承诺人签名： 

承诺时间： 


